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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靖海历史悠久，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滨海古镇，靖海军军事建制

起，比惠来县政权设置早131年，被称为“未有惠来县，先有靖海城”。

入选揭阳市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它地处粤东沿海突出部，东北、东、

南三面濒临南海，形似半岛，据航海要冲，地理位置独特，向为海防

前哨，屯兵要塞，历来有"东土屏藩"、"惠来锁钥"的美称，自古就是

海防重地，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靖海镇距离惠城 23.5公里，全镇面积48.8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22公里。镇辖城东、城西共 2 个社区，后王、旧厝、湖、义湖、驿

后、葛山、西外、北星、南外、东光、西丰、厚山、前吴、沫港、资

深、坂美、大潭、西山、后池、月山、南山共21个行政村。

靖海镇是惠来三大中心镇之一，全镇人口有49284人；2021年全

镇工业总产值 73.25 亿元，2022 年上半年全镇工业总产值 33.88

亿元，工业发展态势良好；靖海镇交通便利，已形成由公路、水路2

种运输方式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镇区距离深汕高速公路出入口约 8

千米。靖海港是汕头港至汕尾港东西航线的转折点，历来是各类船舶

航海必经之道，也是直通港澳航行运输装卸口岸；靖海镇海岸线长 22

千米分靖海港和靖海湾，是惠来县主要渔产区之一，盛产龙虾、鲍鱼、

紫菜、石斑，海胆等名贵特产；靖海具有特色人文景观：靖海古城、

客鸟尾石笋、石碑山灯塔、海滨度假村、普惠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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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来县近三年财政经济情况如下：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三）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2、项目单位：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

3、项目建设地区：项目位于广东省惠来县靖海镇中心城区

4、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靖海镇中心城区，依托“靖海古城”等，实施古城区

域“三线”、自来水厂、自来水管网扩容全面整治，建设便民服务站

50个，智慧停车场停车位300个及充电桩50个，东西南北四条老街古

建筑立面恢复性改造，打造独具特色的古城文旅圈；将古城与自然风

光有机结合，建设沿西石湖两岸至靖海港（绿洲湾）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地方生产总值(万元) 2,939,500.00 2,862,814.00 41,91,300.00

一般预算收入(万元) 89,572.00 91,725.00 212,769.00

政府性基金收入(万元) 76,905.00 51,148.00 35,877.00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71,120.00 42,526.00 30,655.00

政府性基金支出(万元) 45,083.00 101,553.00 166,969.00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5,658.00 8,289.00 21,792.00



3

打造沿西石湖的象城水韵滨海休闲示范带及渔村风情一条街；在继续

推进建设林则徐靖海禁烟纪念公园，对靖海南炮台（资深炮台）进行

升级，打造又一优质旅游资源。

5、项目投资规模及资金筹措

项目估算总投资40,000.00万元，其中工程费34,000.00万元，工

程建设其它费用4,000.00万元，预备费2,000.00万元。项目建设所

需资金除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

决。

6、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为44个月，立项筹措阶段为4个月，建设期40个月。

（四）项目立项情况及实施情况

1.立项情况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取得惠来县发改局《关于靖

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惠发改投审

【2022】54号文件批复，同意项目审批、建设。

2.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46 号，2019 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22 号）（2014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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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令第77 号，2018 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国

人民代表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4

号，2018 年修订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21 号，2017年12月 27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709号，2019年第三次修订）；

（8）《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8年第16号）；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3号）；

（10）《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6

年第 44号）；

（1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1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广

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号）。

（13）《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14）《揭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5 年）》；

(15）《揭阳滨海新区“一城两园”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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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揭阳市惠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惠府(2021)2号）；

(17）《惠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18)《惠来县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19)《2021年惠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 年 8

月29 日揭阳市惠来县统计局发布）；

（五）责任主体

1.项目主体

（1）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 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5224665001710P

机构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驿后村

负责人 林坚铃

（2）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 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5224665001710P

机构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驿后村

负责人 林坚铃

赋码机关 惠来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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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日期 2023 年 12 月 21 日

2.资产归属

该项目总投资 40,000.00万元，项目资产权属性质为国有资

产，具体归属责任主体为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该项目资金投入

后，对应资产形成的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按规定上缴财政。同

时在发债年限内不会使用该项目资产进行抵押、质押等其他违规

行为。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项目建设必要性

靖海经千百年历史沧桑，城中保留有核心的古建筑群，居住

用地占据了绝大多数，都是以民居的形式存在，古城三线设施混

杂布局。古城内建筑是靖海镇风貌的核心代表之一，古城周边及

内部混乱的城市风貌严重影响了古城价值的体现。靖海镇环境优

美，海水环绕，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使靖海镇

成为旅游目的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成为靖海镇

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挖掘、整理、保护靖

海古城文化，从而带动靖海镇综合水平的提高。不仅可提升旅游

的档次和品位，推动靖海镇旅游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为县域经济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促进靖海镇

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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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效益分析

以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特色古城观光收入、

象城水韵滨海休闲场所入场收入、渔村风情一条街经营收入、停

车位收费收入、新能源汽车充电费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便民

服务摊位出租收入等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

（三）社会效益分析

为挖掘、整理、保护靖海镇古城文化，促进靖海镇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改善惠来县靖海镇的村容村貌，优化投资环境；完

善乡镇基础设施，推动区域开发；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居质量；

增加就业岗位，增进就业水平；改善地方公共文化设施，促进人

们文化素质提高。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评价办法

依据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与参数》（第三版）的规定，参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

版）》（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2 年出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其他

有关经济及税务法规和项目实际需要进行评价。

2、编制依据及原则

项目投资预算的编制主要依据国家关于可行性研究投资预

算编制办法等文件的要求和深度进行，同时参考揭阳市及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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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综合定额，揭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建设工程材

料指导价格，以及同类工程的造价分析计算。投资预算中的有关

税费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进行取值。采用人民币为估算币值，

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计办投资[2002]15 号）；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

（3）《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

令第 205 号）；

（4）《广东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2018）》；

（5）《广东省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6）《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7）《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8）《项目决策分析与评价》（注册咨询工程师教材）；

（9）《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

（10）其它资料。

3、估算金额

投资估算范围包括：建安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

费等。项目估算总投资 40,0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4,000.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00.00 万元、预备费 2,000.00 万元。

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名称 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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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金额（万元）

1 工程费用 34,000.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00.00

3 预备费 2,000.00

合计 40,000.00

（二）筹措方案

项目估算总投资 40,000.00 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 32,000.00 万元，余 8,000.00 万元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32,000.00 万元占 80%，地方财政性资

金 8,000.00 万元占 20%。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本项目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2,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累计已发行 3,000.00 万元，其中：2023

年发行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2024 年发行广东省政府

专项债券（三十七期）1,000.00 万元。计划于 2025 年发行广东省政

府专项债券 7,300.00 万元，在 2025 年 1 月份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

府专项债券（六期）2,500.00 万元，期限 20 年，预计利率 4.05%。

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其余 21,700.00 万元于以后年度

发行。

3、非融资资金筹措：

非融资资金筹措 8,0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0.00%，

作为项目资本金。财政性资金比例符合国发〔2015〕51 号文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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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9〕26 号文的要求，均已经落实来源于地方财政预算资金，

地方财政部门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逐步统筹安排到位。本项

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表所示

（三）项目实施安排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已经取得立项批复，正进行施

工阶段。预计 2026 年 12 月完成竣工投入使用。项目运营期自 2027

年至 2046 年共 20 年。

（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将全部用于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

套工程项目进度款，用款计划如下：

项目用款计划表（单位：万元）

表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已 到 位

金额

市

场

化

融

资

资

金

已

到

位

金

额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单

位

自

有

资

金

其中：

已到位

金额

财政性资金

其中：

已 到

位 金

额

其

他

其

中：

已

到

位

金

额

本次发

行金额

以 前 发 行

金额

计划以后发

行金额

合计 40000 3000 8000 2500 3000 26500

2023年 2000 2000 2000

2024年 1000 1000 1000

2025年 7300 2500 4800

2026年 29700 8000 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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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次评价以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特色古城观光

收入、象城水韵滨海休闲场所入场收入、渔村风情一条街经营收

入、停车位收费收入、新能源汽车充电费收入、广告位出租收入、

便民服务摊位出租收入等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预测

项目单位可获得的收益，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

为前提编制的，依据明确、测算合理。

1.项目收入测算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项目产生收益主要

是以上所列收入。按照可研报告每年测算收入，情况如下：特色

古城观光收入、象城水韵滨海休闲场所入场收入、渔村风情一条

街经营收入、停车位收费收入、新能源汽车充电费收入、广告位

项目总投资

以前年

度用款

金额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以 后 年 度

计 划 用 款

金额

一季

度用

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二季

度用

款金

额

其

中：

本次

专项

债券

使用

金额

三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

度用

款金

额

其中：

本次

专项

债券

使用

金额

40000.00 3000 3000 3000 2000 2000 2300 2300 2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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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收入、便民服务摊位出租收入等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来源。

单位：万元

券存续期内每年收入情况如下：

年份 收入(万元) 合计（万元）

第 1 年 0.00 0.00

第 2 年 0.00 0.00

第 3 年 0.00 0.00

第 4 年 0.00 0.00

第 5 年 4,771.00 4,771.00

第 6 年 4,771.00 4,771.00

第 7 年 4,771.00 4,771.00

第 8 年 4,771.00 4,771.00

第 9 年 4,771.00 4,771.00

第 10年 4,771.00 4,771.00

第 11年 4,771.00 4,771.00

第 12年 4,771.00 4,771.00

第 13年 4,771.00 4,771.00

收入类型 年收入

特色古城经营收入 838.00

象城水韵滨海休闲场所经营收入 938.00

渔村风情一条街经营收入 933.00

停车位及充电桩收入 850.00

广告位出租收入 542.00

便民服务摊位出租收入 670.00

合计 4,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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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年 4,771.00 4,771.00

第 15年 4,771.00 4,771.00

第 16年 4,771.00 4,771.00

第 17年 4,771.00 4,771.00

第 18年 4,771.00 4,771.00

第 19年 4,771.00 4,771.00

第 20年 4,771.00 4,771.00

第 21年 4,771.00 4,771.00

第 22年 4,771.00 4,771.00

第 23年 4,771.00 4,771.00

合计 90,649.00 90,649.00

2.营运成本测算

根据可研报告，按各收入项目预计每年运营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收入类型 年收入 维护费率 年运营维护费

特色古城经营收入 838.00 2.00% 16.76

象城水韵滨海休闲场所经营收入 938.00 2.00% 18.76

渔村风情一条街经营收入 933.00 1.00% 9.33

停车位及充电桩收入 850.00 4.00% 34.00

广告位出租收入 542.00 2.00% 10.84

便民服务摊位出租收入 670.00 2.00% 13.40

合计 4,771.00 103.09

则债券存续期内运营费用情况如下：

年份 运营费用(万元) 合计（万元）

第 1年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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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年 0.00 0.00

第 3 年 0.00 0.00

第 4 年 0.00 0.00

第 5 年 103.09 103.09

第 6 年 103.09 103.09

第 7 年 103.09 103.09

第 8 年 103.09 103.09

第 9 年 103.09 103.09

第 10 年 103.09 103.09

第 11 年 103.09 103.09

第 12 年 103.09 103.09

第 13 年 103.09 103.09

第 14 年 103.09 103.09

第 15 年 103.09 103.09

第 16 年 103.09 103.09

第 17 年 103.09 103.09

第 18 年 103.09 103.09

第 19 年 103.09 103.09

第 20 年 103.09 103.09

第 21 年 103.09 103.09

第 22 年 103.09 103.09

第 23 年 103.09 103.09

合计 1,958.71 1,958.71

3.项目专项收益情况如下表： （ 单位：万元）

年份 收入(万元) 运营费用(万元) 收益合计（万元）

第 1年 0.00 0.00 0.00

第 2 年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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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年 0.00 0.00 0.00

第 4 年 0.00 0.00 0.00

第 5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6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7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8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9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0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1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2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3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4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5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6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7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8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19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20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21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22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第 23 年 4,771.00 103.09 4,667.91

合计 90,649.00 1,958.71 88,690.29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专项收入为90,649.00

万元；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 88,690.29 万元。

1.本项目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2,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累计已发行 3,000.00 万元，其中：2023 年发行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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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万元,2024 年发行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

1,000.00 万元，期限 20 年，利率 4.05%。计划于 2025 年发行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 7,300.00 万元，在 2025 年 1 月份发行 2025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500.00 万元，期限 20 年，预计利率 4.05%。

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其余 21,700.00 万元于以后年度

发行。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政府债券融资本金利息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新增 本期还本

期末本金

余额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合计

第 1 年 2,000.00 2,000.00 4.05% 81.00 81.00

第 2 年 2,000.00 1,000.00 3,000.00 4.05% 121.50 121.50

第 3 年 3,000.00 7,300.00 10,300.00 4.05% 417.15 417.15

第 4 年 10,300.00 21,7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5 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6 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7 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8 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9 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0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1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2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3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4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5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6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7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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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19年 32,000.00 32,000.00 4.05% 1,296.00 1,296.00

第 20年 32,000.00 2,000.00 30,000.00 4.05% 1,296.00 3,296.00

第 21年 30,000.00 1,000.00 29,000.00 4.05% 1,215.00 2,215.00

第 22年 29,000.00 7,300.00 21,700.00 4.05% 1,174.50 8,474.50

第 23年 21,700.00 21,700.00 0.00 4.05% 878.85 22,578.85

合计 32,000.00 32,000.00 25,920.00 57,920.00

2.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各年度现金流量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份 收入 运营费用 应付本息合计 现金净流量

第 1年 0.00 0.00 81.00 -81.00

第 2 年 0.00 0.00 121.50 -121.50

第 3 年 0.00 0.00 417.15 -417.15

第 4 年 0.00 0.00 1,296.00 -1,296.00

第 5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6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7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8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9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0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1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2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3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4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5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6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7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18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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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年 4,771.00 103.09 1,296.00 3,371.91

第 20 年 4,771.00 103.09 3,296.00 1,371.91

第 21 年 4,771.00 103.09 2,215.00 2,452.91

第 22 年 4,771.00 103.09 8,474.50 -3,806.59

第 23 年 4,771.00 103.09 22,578.85 -17,910.94

合计 90,649.00 1,958.71 57,920.00 30,770.29

3.对收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预测：

（1）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覆盖债券本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考虑以债券存续期内收入和成本费用为90%和80%的情况下

计算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 目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100.00% 90.00% 80.00%

（1）项目专项收入 90,649.00 81,584.10 72,519.20

（2）项目专项成本 1,958.71 1,762.84 1,566.97

（3）项目专项收益 88,690.29 79,821.26 70,952.23

项 目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1）项目专项收入 90,649.00

（2）项目专项成本 1,958.71

（3）项目专项收益 88,690.29

（4）发行的专项债融资本金 32,000.00

（5）发行的专项债融资利息 25,920.00

（6）债券本息 57,920.00

（7）本息覆盖倍数（7）=（3）/（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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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的专项债融资本金 32,000.00 32,000.00 32,000.00

（5）发行的专项债融资利息 25,920.00 25,920.00 25,920.00

（6）债券本息 57,920.00 57,920.00 57,920.00

（7）本息覆盖倍数（7）=（3）/（6） 1.53 1.38 1.23

（三）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在满足假设条件的前提下，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以3.2亿元债券发行计划为基础；项目

建成后，本项目预计可达到的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1.53倍，当收

入和成本费用均为8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1.23倍。

项目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融资成本，至专项债到期时，期末累计现金

结余约为3.08亿元。如项目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本项目发行的专项

债券仍可以由政府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保障还本付息。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靖海古城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32,000.00 万

元,已于 2023 年发行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2024 年发

行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1,000.00 万元。计划于 2025 年

发行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7,300.00 万元,其中在 2025 年 1月份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500.00 万元，期限 20 年，预

计利率 4.05%。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其余 21,700.00

万元于以后年度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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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资金管理

专项债券资金核算和账户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管理，其中组合使

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应实行分账管理。专项债券对应的项

目取得的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应按照项目对应的

专项债券余额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和利息。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单位根据项目专项债券余额和期限合理预计还本付息资金并

列入年度预算安排。项目单位按照还本付息计划和预算编制安排及

时将还本付息资金缴交财政，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实现

与还本付息周期错配时的流动性管理。

（三）职责分工

惠来县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信息披露

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

门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项目单位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加强专

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

方案，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

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

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

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险

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组织督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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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

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

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将项

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惠来县靖海镇人民政府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安排，研

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

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

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

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国有资产登记管理。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及

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于偿债

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采取控制措施如下：

1.落实施工规划明确施工责任，确保工程进度按计划如期实

施，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理和

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工程进度；

2.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密

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定期对估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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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进行审核验证，如发 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

采取措施进行解决；

3.加强资金管理，对债券资金流向做全流程监督，确保债券

资金用于项目建设，项目收益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并用于偿债本

息。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

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 号）规定，及时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

资金。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

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

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分

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

息。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

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

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

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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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站、

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不再向财政

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息披露文件的

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和

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信

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

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

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 4月 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新增

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

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

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http://www.chinabo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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